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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人寿京富惠利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合同”指

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北京人寿京富惠利年金保险（万能型）合同”。 

一、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

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提供灵活交费的方式，若您停止交纳保险费，可

能导致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保单管理费，从而导致

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

险责任，保单账户价值将予冻结并不结算利息。 

二、产品基本特征 

（一）万能型保险产品的运作原理 
万能型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在本合

同保险期间内，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账户利息、持续奖金计入

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保单管理费、实际领取的年金金额、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而减少。

我们于每月初根据该险种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确定上个月的账户结算利率。该账户

结算利率用于以日复利方式计算上个月保单账户价值累积的利息，结算后的利息计入保单账

户价值。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保单账户价值与退保费用之间的差额。 

（二）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按照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年金】 

自本合同第 20 个保单周年日起，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的，我们按当时

保单账户价值的 3%给付年金。 

每个保单年度内领取的年金与该保单年度内部分领取金额之和不得超过累计所交保险

费（不计利息）的 20%。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当时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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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险金。 

（三）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

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本合同中其他免除或减轻我们责任的条款，请重点关注。 

（四）投保范围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周岁（须出生满 28日）至 80周岁，且须符

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五）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

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六）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分为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 

【趸交保险费】您可以在投保时一次支付保险费。交费金额由您在投保时确定，但必须

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追加保险费】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申请追加保险费，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支付

追加保险费。追加保险费金额须符合我们当时的规定。我们有权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支付追加保险费的规定。 

【转入保险费】指投保时您与我们约定的定期转入的保险费。 

（七）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年金、身故保险金、退保金等，其中退保金为解除合同时向您退

还的保单现金价值。 

（八）投资策略 
我们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以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为目标，兼顾短期市场机会，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稳健灵活的投资策略。投资组合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适度配置

权益类资产，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谨慎调整资产配置，追求长期价值投资和较高的投资

回报。 

三、保单账户 

（一）保单账户价值 
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保单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支付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您支付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等额增加；  

（2）每月收取保单管理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所收取的保单管理费等额减少； 

（3）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所结算的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4）发放保单持续奖金后，保单账户价值按保单持续奖金金额等额增加； 

（5）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后，保单账户价值按部分领取金额等额减少； 

（6）年金受益人领取年金后，保单账户价值按实际领取的年金金额等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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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项费用收取 
我们按照约定收取以下费用： 

1.初始费用（保费比例） 

趸交保险费，我们按所交保险费的 2.0%收取初始费用； 

追加保险费，我们按所交保险费的 2.0%收取初始费用； 

转入保险费，我们按所交保险费的 2.0%收取初始费用。 

2.保单管理费 

指为维护本合同每月向您收取的管理费用。若我们收取保单管理费，则在每月结算日零

时从保单账户中扣除。本合同保单管理费目前的收取标准为每月 0元。我们有调整保单管理

费的权利，但每月最高不超过 20 元。 

3.部分领取费用 

犹豫期后，您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我们会收取部分领取费用，且需要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部分领取时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且没有未偿还的保单贷款； 

（2）领取金额和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均符合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要求； 

（3）每个保单年度内领取的年金与该保单年度内部分领取金额之和不得超过累计所交

保险费（不计利息）的 20%。 

部分领取费用 = 部分领取金额 × 部分领取费用率 

部分领取费用率： 

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费用率 

第 1年 3% 

第 2年 1% 

第 3年 1% 

第 4年 1% 

第 5年 1% 

第 6年及以后 0% 

4.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 = 申请退保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 退保费用率 

退保费用率：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率 

第 1年 3% 

第 2年 1% 

第 3年 1% 

第 4年 1% 

第 5年 1% 

第 6年及以后 0% 

（三）保单持续奖金 
若本合同在第 5 个保单周年日仍然有效，则我们将于第 5 个保单周年日按照前 5 个保

单年度内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之和的 2%发放保单持续奖金并计入保单账户价值； 

若本合同在第 6 个及以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仍然有效，则我们将于第 6 个及之后的每

个保单周年日按照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内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的 2%发

放保单持续奖金并计入保单账户价值。 

四、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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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利益演示详见附表。 

五、犹豫期及退保 

（一）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

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

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

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保险责任。 

（二）退保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

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

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三）退保金（现金价值）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本合同账户价值与退保费用之间的差额。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退保，我们会收取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 = 申请退保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 退保费用率 

退保费用率：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率 

第 1年 3% 

第 2年 1% 

第 3年 1% 

第 4年 1% 

第 5年 1% 

第 6年及以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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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利益演示表 

北京人寿京富惠利年金保险（万能型）利益演示表 

一、保单基本信息 

被保险人性别 男 保险期间 终身 趸交保险费 50,000 元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30周岁 交费方式 

趸交保险费、 

追加保险费、 

转入保险费 

追加保险费、 

转入保险费 
0元 

二、利益演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趸交

保险

费 

追加

保险

费 

转入

保险

费 

累计

保险

费 

初始

费用 

保单

管理

费 

年初

持续

奖金 

年初进

入万能

账户的

价值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 万能结息利益演示 

年末

账户

价值 

年末 

年金 

年末现

金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年末账户

价值 

年末 

年金 

年末现

金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1 31 50,000 - - 50,000 1,000 - - 49,000 49,490  -    48,005  49,490  50,470  -    48,956  50,470  

2 32 - - - 50,000 - - - - 49,985  -    49,485  49,985  51,984  -    51,464  51,984  

3 33 - - - 50,000 - - - - 50,485  -    49,980  50,485  53,544  -    53,008  53,544  

4 34 - - - 50,000 - - - - 50,990  -    50,480  50,990  55,150  -    54,598  55,150  

5 35 - - - 50,000 - - - - 51,499  -    50,984  51,499  56,804  -    56,236  56,804  

6 36 - - - 50,000 - - 1,000 1,000 53,024  -    53,024  53,024  59,539  -    59,539  59,539  

7 37 - - - 50,000 - - - - 53,555  -    53,555  53,555  61,325  -    61,325  6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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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趸交

保险

费 

追加

保险

费 

转入

保险

费 

累计

保险

费 

初始

费用 

保单

管理

费 

年初

持续

奖金 

年初进

入万能

账户的

价值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 万能结息利益演示 

年末

账户

价值 

年末 

年金 

年末现

金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年末账户

价值 

年末 

年金 

年末现

金价值 

年末身

故保险

金 

8 38 - - - 50,000 - - - - 54,090  -    54,090  54,090  63,164  -    63,164  63,164  

9 39 - - - 50,000 - - - - 54,631  -    54,631  54,631  65,059  -    65,059  65,059  

10 40 - - - 50,000 - - - - 55,177  -    55,177  55,177  67,011  -    67,011  67,011  

20 50 - - - 50,000 - - - - 60,950  1,829  60,950  60,950  90,057  2,702  90,057  90,057  

30 60 - - - 50,000 - - - - 49,649  1,489  49,649  49,649  89,250  2,678  89,250  89,250  

40 70 - - - 50,000 - - - - 40,442  1,213  40,442  40,442  88,450  2,654  88,450  88,450  

50 80 - - - 50,000 - - - - 32,943  988  32,943  32,943  87,657  2,630  87,657  87,657  

60 90 - - - 50,000 - - - - 26,835  805  26,835  26,835  86,872  2,606  86,872  86,872  

70 100 - - - 50,000 - - - - 21,859  656  21,859  21,859  86,093  2,583  86,093  86,093  

75 105 - - - 50,000 - - - - 19,729  592  19,729  19,729  85,706  2,571  85,706  85,706  

 

我们的声明： 

（1）上表中所涉及的演示利率中，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1.0%，万能结息利益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3.0%； 

（2）以上利益演示基于我们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们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我们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

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万能结息利益演示水平，实际的账户结算利率以我们公布的为准； 

（3）年末账户价值、年末现金价值、年末身故保险金均包含年末年金； 

（4）以上演示数据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本资料仅供了解产品之用，具体应以条款及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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